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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业绩指标目录
一、教学类

目 录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J.1教学成果奖类

J.1.1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300 / 150 / 75
J.1.2全国优秀教材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50 / 30 / 10
J.1.3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 /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20 / 10
J.1.4省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50 / 30 / 10
J.1.5 *省级优秀教材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10 / 5 / 3
J.1.6 *省级教材建设先进集体 /省级教材建设先进个人 5 / 3
J.1.7 *省研究生教育学会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10 / 5 / 3
J.1.8 *国家一级学会高等教育成果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5 / 3 / 2
J.1.9 *厅局级、校级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3 / 2 / 1
J.1.10 *国家教学成果奖申报 5

J.2专业、平台、
团队类

J.2.1国家级专业、团队、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平台 15
J.2.2首次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 15
J.2.3 *再次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通过国际认证专业、通过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认证 7.5
J.2.4 *省级专业、团队、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平台 5
J.2.5 *校级团队、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平台 1

J.3课程、项目、教材
类

J.3.1国家级课程 10
J.3.2国家级规划教材 /国家级建设类教材 10 / 8
J.3.3教育部教改项目（含新工科、新文科） 5
J.3.4 *省级本科课程（竞争）/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省级本科课程（备案） 5 / 3 / 2
J.3.5 *省级教改重点项目/省级教改一般项目 5 / 2
J.3.6 *省级规划类教材 /省级建设类教材 /一级出版社教材 /其他出版社教材 3 / 2 / 1.5 / 1
J.3.7 *省部级优秀教学案例 1
J.3.8人文社科类一级权威期刊 A / B类教改论文 5 / 3
J.3.9 *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教改论文 0.5
J.3.10 *厅局级教改重点项目 /厅局级教改一般项目、校教改研究重点项目 /校教改研究一般项目 1.5 / 1 / 0.3
J.3.11 *学校课程建设项目 0.5

J.4学生学科竞赛和学
术指导

J.4.1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特等奖、金奖/银奖 /铜奖 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J.4.2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国家特等奖、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家特等奖、金奖 /银奖 /铜奖

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J.4.3 *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竞赛省级金奖 /银奖 /铜奖 1.8 / 0.9 / 0.3
J.4.4国家一级学会优博论文 /优博提名 /优硕论文 10 / 5 / 3
J.4.5 *省级优博论文 /优博提名、优硕论文 / 研究生优秀实践成果 7.5 / 3 / 1.5
J.4.6 A类甲等国家级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2 / 1 / 0.5
J 4.7 *A类乙等国家级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2 / 1 / 0.5
J.4.8 *A类甲等省级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6 / 0.3 / 0.1
J.4.9 *体育艺术类获奖 1 / 2 / 3 / 4层次 0.5 / 0.3 / 0.15 / 0.1
J.4.10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省新苗计划项目 0.6 / 0.4
J.4.11 *指导本科生第一作者发表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EI收录期刊论文 0.3
J.4.12 *国家级/省级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0.5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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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教师竞赛类

J.5.1国家级教师教学竞赛、国家级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0 / 8 / 6
J.5.2 *省级教师教学竞赛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5 / 3 / 2 / 1
J.5.3 *厅局级教师教学竞赛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5 / 0.3 / 0.2 / 0.1

J.6教学交流活动
J.6.1 *承办国家教指委、中国高教学会，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等一级学会主办的全国性教学会议（参会人数

≥50人） /承办省高教学会，省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的全省性教学会议（参会人数≥30人）
2 / 1

①J.1.1、J.1.2中我校作为参与单位获得的成果，根据我校在完成人中最靠前的排序（N）计算，按相应分值的 1/N计算业绩；

②J.2.1国家级专业、团队、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平台含国家级一流专业、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卓越计划项目、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虚拟教研室、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校等；

③J.2.4省级专业、团队、教学示范中心、人才培养平台含省级一流/优势/特色专业、省级教学(创新)团队、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教育部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强、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省级现代产业学院、省级虚拟教研室、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省级课程思政示范校、省级研究生优秀教学团队/平台、省级研究

生联合培养基地、省级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

④J.3.1国家级课程含国家一流课程、国家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育部研究生课程建设试点课程等；

⑤J.3.4省级课程含省级一流课程、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省优秀研究生课程、省一流本科国际化课程等；

⑥J.3.5省级教改项目含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省级课程改革项目、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省级课程思政示范基层教学组织、浙江省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全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指委课题等；

⑦J.3.6、J.3.8、J.3.9以学校现行的《国内学术期刊及出版社分级名录》为准。所有教材均须出版后再核算业绩分值；

⑧J.3.7省部级优秀教学案例含省优秀研究生教学案例、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优秀项目案例、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题案例、教育部-华为“智能基座”优秀课件及

优秀教学资源、中文联盟金牌应用案例等；

⑨J.3.10厅局级教改项目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项课题、中国电子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教育部产学合作协

同育人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浙江省教育技术研究规划课题、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立项课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研究项目等。其中重点

项目指以上相关课题的重点类别。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教学研究项目视为校教改研究项目；

⑩J.4.6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最高奖等同于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的 300%。获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总决赛一等奖前 3名（特等奖）、中国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冠亚季军等同于

国家级一等奖的 200%。国际级学科竞赛中美国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Outstanding Winner）等同于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的 150%，美国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入围奖（Finalist）、一等奖

（Meritorious Winner）、二等奖（Honorable Mention）分别等同于学科竞赛国家级一、二、三等奖；ICPC（ACM）亚洲区域赛金、银、铜奖分别等同于学科竞赛国家级一、二、三等

奖，获 ICPC（ACM）亚洲区域赛冠亚季军等同于国家级一等奖的 200%，进入 ICPC（ACM） 全球总决赛等同于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获得 ICPC（ACM）全球总决赛金、银、铜奖

牌等同于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的 300%。J.4.8中各类学科竞赛的省特等奖等同于相应学科竞赛省一等奖的 150%。“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主题赛事全国总决赛的分赛区或省

一级的比赛，等同于省级竞赛。学科竞赛认定指标分值：指导同一竞赛不同层次获奖的项目，按该项目最高等级；指导不同类别竞赛获奖的项目，可以累加；单人参赛获奖的项目按奖

项的 80%；一年内同一教师指导同类竞赛获奖的项目，最高两项奖予以全额核算，其他奖项以两项为单位依次递减 30%，最少赋分不低于正常的三分之一。新增竞赛由教务处、研究

生院负责组织认定竞赛级别；

⑪J.4.9第 1层次为全国比赛单项奖 1-3名或全国一等奖；第 2层次为全国比赛单项奖 4-8名或全国二等奖和三等奖；第 3层次为省级比赛单项奖 1-3名或省级一等奖；第 4层次为

省级比赛单项奖 4-8名或省级二等奖和三等奖；集体项目及单项团体按单项标准的 200%；世界级比赛按国家级标准的 150%；

⑫J.5.2含国家一级学会、教指委举办的教师教学竞赛，全国范围的教学比赛，且不属于 J.5.1范围内的，降级处理；

⑬J.5.1、J.5.2、J.5.3教师教学竞赛等级由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认定，同等级别的专项赛降档处理；

⑭J.6由教务处和研究生院统一认定；

其他说明：教学类目标任务分值分为两类：资格性项目和建设性项目。资格性项目含教学成果奖类、通过教育部专业认证、论文类、学生学科竞赛和学术指导以及教师竞赛类，资

格性项目一次性核算。建设性项目含专业、平台、团队类和课程、教学项目类。国家级、省级建设性项目分值分两次核算，首次核算 50%，待通过验收 (或结题，或通过评估)后再核算

50%，如延期验收通过（或结题，或通过评估）只核算 25%。厅局级、校级建设性项目通过验收 (或结题)后予以一次性结算，如延期验收（或结题，或通过评估）不予核算相应分值。

专业、平台、课程中同一项目获得不同分值由学校审核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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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类（理工）

目 录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立项分 进度分

L.1成果获奖类

L.1.1国家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000
L.1.2国家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500
L.1.3国家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二等奖 400 / 200
L.1.4国家科学技术奖 科技进步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二等奖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00 / 100 / 75
L.1.5何梁何利奖 100
L.1.6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类）一等奖 /二等奖 60 / 20
L.1.7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青年科学奖 60
L.1.8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重大贡献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国际合作奖） 80 / 50 / 15 / 5
L.1.9列入学校高质量社会力量奖励目录的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奖励 最高等级 30
L.1.10 *列入学校高质量社会力量奖励目录的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奖励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10 / 3
L.1.11中国专利奖、中国外观设计奖 金奖 /银奖 /优秀奖 60 / 30 / 15
L.1.12 *浙江省知识产权奖 第一等级 /第二等级 /第三等级 30 / 15 / 10
L.1.13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60 / 30 / 15
L.1.14 *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重大贡献奖 /优秀贡献奖 30 / 15
L.1.15 *厅局级优秀成果 一等奖 2
L.1.16 *国家科学技术奖申报 通过形式审查 /通过网络评审 5 / 20
L.1.17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申报 通过网络评审 10

L.2专利、标准类

L.2.1正式颁布的国际标准 25
L.2.2正式颁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15
L.2.3正式颁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或强制性行业标准 5
L.2.4正式颁布的推荐性行业标准 1.5
L.2.5 *美日欧（英法德意）授权发明专利 8
L.2.6 *中国或其他国家（地区）授权发明专利、集成电路布图 0.5

L.3论文类、著作类

L.3.1《Science》《Nature》《Cell》学术论文 100

L.3.2《Science》《Nature》《Cell》影响因子>10一区且 TOP的子刊学术论文 20

L.3.3其他《Nature》子刊、《Science》子刊、《Cell》子刊一区且 TOP期刊学术论文（NSC打头） 5
L.3.4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TOP期刊论文，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 A类国际会议论文（Full
paper/Regular paper，不含 Letters）

3

L.3.5理工类校 TOP期刊论文 1
L.3.6 *ESI来源期刊论文 1
L.3.7 *理工类一级期刊论文 0.5

L.3.8一级出版社学术专著（学校认定） 2
L.3.9列为“ESI热点”论文 5
L.3.10列为“ESI高被引”论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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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基地、平台、群体和

团队类

L.4.1 A类 国家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 200

如有科技财政经

费拨入，按固定

分值或实到财政

经费(万元)÷20(省
级 25)就高核算

L.4.2 B类 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新型产业创新中心 100
L.4.3 C类 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
心”、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国家大学科技园

50

L.4.4 D类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教育部创新团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国际合作联

合实验室、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实验室、其他中央部委平台和团队
25

L.4.5 E类 浙江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全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浙江省技术创新中心、浙江

省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浙江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浙江省领军型创新团队、浙江省大学科技园
10

L.4.6 *其他省部级平台、浙江省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省外国专家工作站 5
L.4.7 *入驻大学科技园校企联合平台、教师创办企业，业绩考核为 A档 / B档 / C档 5 / 3 / 1

L.5国家纵向项目/课题

（自然科学基金类）

L.5.1主持Ⅰ类 5

年度实到财政经

费(万元)÷20

L.5.2主持Ⅱ类 5
L.5.3主持Ⅲ类 5
L.5.4主持Ⅳ类 5
L.5.5主持Ⅴ类 4
L.5.6 *主持Ⅵ类 1

L.5.7 *参与 — 年度实到财政经

费(万元)÷25

L.6国家纵向项目/课题

（非自然科学基金类）

L.6.1主持Ⅰ类 4

年度实到财政经

费(万元)÷25

L.6.2主持Ⅱ类 4
L.6.3主持Ⅲ类 4
L.6.4主持Ⅳ类 4
L.6.5主持Ⅴ类 2
L.6.6 *主持Ⅵ类 1
L.6.7 *参与 —

L.7其他纵向项目（课

题）

L.7.1主持Ⅰ类

—
年度实到财政经

费(万元)÷25

L.7.2主持Ⅱ类
L.7.3主持Ⅲ类

L.7.4主持Ⅳ类

L.7.5 *主持Ⅴ类及以下 —
L.7.6 *参与 —

L.8开发服务类项目

L.8.1单个项目当年实到经费 200万及以上 —
实到金额(万

元)÷25
L.8.2符合 L.8.1的项目余款实到经费 100万及以上 —
L.8.3 *单个项目实到经费 200万以下 —

L.9高价值成果转化类

项目

L.9.1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100万及以上 — 实到金额(万
元)÷20L.9.2*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50万(含)至 100万 1.5

L.9.3*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10万(含)至 50万 0.5 实到金额(万
元)÷25L.9.4*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10万以下 —

L.9.5*科技成果（单个项目转化）作价入股 — 作价金额(万
元)÷100



5

L.10社会服务类平台、基

地、团队及成果

L.10.1 *校地共建研究院等实体平台 —

年度实到核算经

费(万元)÷150(项
目类参照 L.8、

L.9执行)

L.10.2 *校地共建创新中心、虚拟研究院 —
年度到校财政经

费(万元)÷100

L.10.3 *校企共建科研平台（按负责人统计） —
共建企业年度到

校经费(万元)÷100
L.10.4 *研究院获批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 /市级以上的其他科研平台 10 / 1

L.11国内外科技交流类
L.11.1 *承办国外知名学术组织（例如 IEEE会议、ACM会议）或国内一级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参会人数≥50
人） /一级学会组委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参会人数≥50人）

2 / 1

①L.1.1-L.1.9、L.1.11、L.1.13，我校作为参与单位获得的成果，根据我校在完成人中最靠前的排序（N）计算，按相应分值的 1/N计算业绩；L.2.1、L.2.2、L.4.1-L.4.5，我校作为

参与单位获得的成果，根据我校在完成单位中的排序（N）计算，按相应分值的 1/N计算业绩；我校作为参与单位（项目负责人是我校人员）获得的浙江省重点研发类项目（主要指

尖兵、领雁项目），认定为我校主持项目。L.3.1通讯作者等同于第一作者，L.3.2通讯作者按相应分值的 1/2计算业绩；L.3.1、L.3.2、L.3.9、L.3.10，我校作为参与单位获得的成

果，根据我校在完成人中最靠前的排序（N）和完成单位中的排序（M）计算，按相应分值的 1/N*1/M计算业绩；

②L.1.9、L.1.10以学校现行的《高质量社会力量奖励目录》为准；

③L.3论文类须为科研学术论文，未曾出现在中科院预警期刊目录中（新增的目录以发布时间为准）；论文信息以我校科研系统网推数据，或我校图书馆、浙江省内有资质的查

新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予以认定；

④《Science》《Nature》《Cell》子刊，以期刊官方网站公布的发行期刊目录中，刊名以“Nature”“Science”“Cell”开头的期刊为准；“ESI来源期刊”以“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提

供的数据为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 TOP期刊目录以论文发表当年度的数据为准；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的 A类国际会议论文目录以最新公布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推

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为准；其余以学校现行的《国内学术期刊及出版社分级名录》为准；

⑤获得政府批准建设的平台、基地、群体和团队，先核算 50%，通过验收或评估后核算剩余的 50%；

⑥主持国家级Ⅲ类以上科研项目，如凭该业绩享受学校年薪制或津贴制待遇的，扣回立项分的相应分值；

⑦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社科类的教师取得的本表所列科研成果，按成果的文理属性予以认定；

⑧学生为第一完成人的专利、标准类（L.2）以及论文类（L.3）成果，有指导老师署名的，按照指导老师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进行计算；

⑨对上级项目主管部门不允许提取间接费用的国家级纵向Ⅲ类及以上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提供相关经费管理文件或其他上级文件，按当年到款 50%比例核算业绩奖励，不允许

提取间接费用的其他民口纵向理工类科研项目不核算业绩奖励；对可以提取间接费用的项目，原则上应提尽提，如因客观原因无法足额提取学校统筹管理使用部分的间接费用，则

按实际提取的比例核算业绩奖励；

⑩“ESI热点”论文、“ESI高被引”论文以近五年内发表本年度入选，同一篇只认定一次，不重复奖励，由科研院认定；

⑪ESI期刊论文的引用，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定，具体由科研院和发展规划处共同解释和实施；

⑫获得头部企业奖项（如华为火花奖等），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认定，具体由科研院和发展规划处共同解释和实施；

⑬L.11涉及的会议至少提前一个月由学院到科研院备案，科研院按照该会议上一届召开的规模和层次等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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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类（人文社科）

目 录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R.1成果获奖类

R.1.1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类）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00 / 60 / 40
R.1.2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50
R.1.3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二等奖 /青年奖 40 / 10 / 5
R.1.4孙冶方、安子介、陶行知等著名民间基金奖励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未设立级别 20 / 10 / 5 / 10
R.1.5 *其他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6 / 3 / 2
R.1.6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30
R.1.7艺术设计类作品参展获奖 A类：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80 / 30 / 15 / 5
R.1.8艺术设计类作品参展获奖 B类：浙江省美术作品展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展览

（全国美展除外）及获奖；其他国家级展览或竞赛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优秀奖）
15 / 6 / 2

R.1.9 *艺术设计类作品参展获奖 C类：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联主办的展览（浙江省美展除外）及

获奖；红星奖；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IA）；德国 IF 奖；德国红点奖（Reddot）；美国 IDEA 奖；日本 G-
Mark奖；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美术馆等国家重点美术馆举办个展；个人作品被国家级展馆收藏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优秀奖

6 / 3 / 2 / 1

R.1.10 *艺术设计类老师带学生举办师生作品联展，参加相关市级以上大型艺术活动或市级及以上的博物馆、

美术馆、图书馆等展馆进行作品展出
1

R.1.11 *厅局级人文社科成果奖 一等奖 2

R.2应用性研究成果、论

文类、著作类

R.2.1《中国社会科学》、被中共中央或国务院采纳并得到现职国家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咨询报告、政策建议

等研究成果
10

R.2.2人文社科类一级权威期刊 A类论文 5

R.2.3人文社科类一级权威期刊 B类论文 3

R.2.4《SSCI》（JCR一区、二区）、《A&HCI》收录论文 3

R.2.5 被中央统战部《零讯》、中央统战部采纳（采用、录用）的研究成果 2

R.2.6 *《SSCI》（JCR三区、四区）收录论文 3

R.2.7 CSSCI收录论文，被全国两会、党派中央采纳（采用、录用）的研究成果 1

R.2.8 *翻译为外文的学术专著（经学校评估认定） 2

R.2.9一级出版社学术专著“著”类（经学校评估认定） 2

R.2.10 *一级出版社学术专著“译著”类 / “编著”（经学校评估认定） 1.5 / 1

R.2.11 *其他出版社学术专著“著”类 / “译著”类 / “编著”类 1 / 0.5 / 0.5

R.3基地、平台、智库、

团队类

R.3.1国家高端智库 100

R.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高校智库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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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3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新型智库、省文科实验室 10
R.3.4 *其他省部级平台 5

R.4项目类

R.4.1主持国家级Ⅱ类 25
R.4.2主持国家Ⅲ类 15
R.4.3主持国家Ⅳ、Ⅴ类 8
R.4.4主持其他纵向Ⅳ类 3
R.4.5 *主持其他纵向Ⅴ类 1.5
R.4.6 *主持其他纵向Ⅵ类 0.8
R.4.7 *主持其他纵向Ⅶ类 0.2
R.4.8 *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 年度实到财政经费(万元)÷10
R.4.9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建设 A类项目 8
R.4.10*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建设 B类 / C类项目 4 / 2

①除成果获奖类以及注明“参与”的指标外，其他成果必须以我校为第一单位获得；

②R.2中的论文类、著作类，须为科研学术论文或著作，以学校现行的《国内学术期刊及出版社分级名录》为准。收录以我校科研系统网推数据，或我校图书馆、浙江省内有

资质的查新机构出具的相关证明予以认定；其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理论版发表的有杭电署名的学术类理论文章、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

摘》全文转载的文章等同于一级权威期刊 B类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有杭电署名的学术类理论文章、《杭电学报（人文社科版）》前 5%最具影响力论文等同于

CSSCI收录论文；

③R.2中的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以及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等应用性研究成果需经学校审核认定；

④基地、平台等建设性项目学校原则上分两次核算业绩，首次核算 50%，待通过验收（或结题）后再核算 50%；

⑤主要研究方向为理工科类的教师取得的本表所列科研成果，按本表分值予以认定；

⑥学生为第一完成人的应用性研究成果、论文类、著作类（R.2）成果，有指导老师署名的，按照指导老师为第一完成人的成果进行计算；

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按照实到科研经费比核算分值：实到财政经费(万元)÷20；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核算分值须实到财政经费 1万元以上；

⑧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建设项目，A类：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原创文化精品项目； B类：红色文化弘扬基地、场馆育人作用开发项目、数字文物开发项目、学生综

合素质训练基地、综合性教育实践体验基地；C类：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思政工作文库、网络教育名师、辅导员名师工作室、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等典型案例，由宣传部认定；

⑨得到省部级单位省委或中央部委的现职省（部）级主要领导采纳的研究成果，由科研院组织认定。

参与人文社科类优秀成果奖分配比例

合作人数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第四作者 其他

2 20% / / /
3 15% 10% / /
4 10% 5% 3% /
≥5 5% 4% 3% 2%

注：参与获得人文社科类优秀成果奖，根据校内排名第一的参与人的个人排名位次在上表中对应的比例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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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类（国防）

目 录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立项分 进度分

G.1成果获奖类

G.1.1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类）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000
G.1.2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类）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500
G.1.3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类）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二等奖 400 / 200
G.1.4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类） 科技进步或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 /二等奖 200 / 100
G.1.5国防科学技术奖、军事科学技术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80 / 60 / 40 / 10
G.1.6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奖 50
G.1.7部级国防、安全、保密类奖项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50 / 30 / 15 / 5
G.1.8军工集团科技奖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30 / 10 / 3 / 1
G.1.9 *国家科学技术奖（国防类）申报 通过形式审查 /通过内部公示 5 / 20

G.2专利、标准类

G.2.1正式颁布的国军标 15
G.2.2正式颁布的推荐性（国防、安全、保密类）国家标准或强制性（国防、安全、保密类）行业标准 5
G.2.3正式颁布的推荐性行业标准 1.5
G.2.4 *授权国防发明专利 2

G.3国防报告及国防资质

类

G.3.1 *国防资质许可条目 新增或维护武器装备承制资质条目 /新增或维护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新增或维

护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

新增：5 / 2 / 2；
维护：2 / 1 / 1

G.3.2 *国防报告、国防科技工业报告 0.6

G.4国防类基地、平台、

群体和团队类

G.4.1 A类 军工类国家实验室 200

如有经费拨入，按固

定分值或实到经费(万
元)÷20（省级 25），

就高核算

G.4.2 B类 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100
G.4.3 C类 国防科技工业创新中心 75
G.4.4 D类 国防重点学科研究中心 50
G.4.5 E类 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国家中央部委军民融合平台、国防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25
G.4.6 F类浙江省(国防、安全、保密类）军民融合平台、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工程中心 10
G.4.7 *其他省部级国防军工、军民融合类平台、浙江省高水平国防军工、军民融合类创新团队 5

G.5国防类国家级项目/课
题(基金类)

G.5.1主持Ⅰ类 5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0*1.1

G.5.2主持Ⅱ类 5
G.5.3主持Ⅲ类 5
G.5.4主持Ⅳ类 5
G.5.5主持Ⅴ类 4
G.5.6 *主持Ⅵ类 1

G.5.7 *参与 —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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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国防类国家级项目/课
题（非基金类）

G.6.1主持Ⅰ类 4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5*1.2

G.6.2主持Ⅱ类 4
G.6.3主持Ⅲ类 4
G.6.4主持Ⅳ类 4
G.6.5主持Ⅴ类 2

G.6.6 *主持Ⅵ类 1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5*1.1

G.6.7 *参与 —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5*1.1

G.7其他军工纵向项目

（课题）

G.7.1主持Ⅰ类 —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5*1.1
G.7.2主持Ⅱ类 —
G.7.3主持Ⅲ类 —
G.7.4主持Ⅳ类 —

G.7.5 *主持Ⅴ类及以下 — 年度实到经费(万
元)÷25*1.1

G.8军工开发服务类项目

G.8.1单个项目当年实到经费 200万及以上 — 实到经费(万
元)÷25*1.2G.8.2符合 G.8.1的项目余款实到经费 100万及以上 —

G.8.3 *单个项目实到经费 200万以下 — 实到经费(万
元)÷25*1.1

G.9军工成果转化类项目

G.9.1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100万及以上 — 实到金额(万
元)÷20*1.2G.9.2 *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50万(含)至 100万 1.5

G.9.3 *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10万(含)至 50万 0.5 实到金额(万
元)÷25*1.1G.9.4 *单个成果转化实到 10万以下 —

G.9.5 *军工科技成果（单个项目转化）按程序作价入股 — 作价金额(万
元)÷100*1.1

G.10军工服务类平台及

表彰
G.10.1 *先进研究院各地分院 3

①G.1.1-G.1.8，我校作为参与单位获得的成果，根据我校在完成人中最靠前的排序（N）计算，按相应分值的 1/N计算业绩；G.2.1、G.4.1-G.4.6，我校作为参与单位获得的成

果，根据我校在完成单位中的排序（N）计算，按相应分值的 1/N计算业绩；

②来源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央军委（科技委、装备发展部、各军兵种装备部等）的计划项目及有关中央部委的安全、保密和军民融合类的纵向科研项目，认定为国家级

项目；

③G.1.7是指来源于国家保密局、国家安全部、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公安部等部级单位的奖励；

④主持国防类国家级Ⅲ类以上科研项目，如凭该业绩享受学校年薪制或津贴制待遇的，扣回立项分；

⑤获批建设的国防类平台、基地、群体和团队，先核算 50%，通过验收或评估后核算剩余的 50%；

⑥G.8的军工横向科研项目是指国防、安全、军民融合、保密类等经学校认定的横向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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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类（人才、国际化等）

目 录 指标名称 指标分值

Q.1人才

Q.1.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达国家院士（按浙江省委人才办认定标准执行） 50

Q.1.2 “鲲鹏计划”人才（全职，人） 30

Q.1.3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国家海外引才计划（创新长期）、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防科技卓越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职，人）及学校认可的其他国家级人才
20

Q.1.4国家“四青”人才及学校认可的其他国家级人才 15

Q.1.5 *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特级专家、省万人计

划杰出人才（全职，人）
15

Q.1.6 *国家高端外国专家，省海外引才计划、省万人计划领军和青年拔尖人才、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杰

青、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等省部级人才（全职，人）
8

Q.1.7 *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浙江省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全职，人） 4 / 1

Q.1.8 *国家级人才答辩入围 2

Q.2国际化

Q.2.1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孔子学院） / 3+1+X、3+2本硕或本硕博联合培养项目 20 / 5

Q.2.2省部级境外办学机构（包括丝路学院、鲁班工坊等） 5

Q.2.3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孔子课堂）、网络中文课堂 5

Q.2.4 *专任教师访学≥6个月和聘请留学归国人员占比 50% / 55% / 60% 3 / 6 / 9

Q.2.5 *聘期≥3个月的外国文教专家占比（境外高层次兼职人员*0.25）10% / 15% / 20% 3 / 6 / 9

Q.2.6 *外派本科生交流、交换生≥1个月、 外派研究生交流、交换生≥3个月

占比≥10% /占比≥15% /占比≥20% 3 / 6 / 9

Q.2.7招收美国学生来浙长短期交流学习 50人 / 100人 / 150人以上 3 / 6 / 9

①对于人才育引业绩分值，认定给引进人不少于相应业绩的 30%。


